
政府解釋行政會議成員利益申報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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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回應新聞界有關行政會議成員利益申報的查詢，政府

發言人今晚（三月十八日）說，行政長官董建華已作出結

論，認為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沒有根據《問責制主要官員守

則》作出申報是嚴重疏忽。

　　發言人說：「在行政會議三月五日會議上，除了 生

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申報他訂購了一輛私家車外，沒

有其他成員申報， 因為其他成員購入的新車皆已登記，不
受行政會議的決定影響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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